
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计划 

 

 一、支持重点 

面向海内外，重点支持引进以下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1、落实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重大决策和重大

科技创新工程急需的人才； 

2、能够对我省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和高新技术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的人才； 

3、已经实施或正在申报省以上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创建国家级研发机构和

技术服务平台所需要的人才； 

4、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并且地方有专门人才计划实行配套支持的

关键性高层次人才。到苏北地区开展创业创新工作，其领域符合省和地方产业发

展重点要求的海内外人才优先支持。 

二、申报条件 

支持引进的人才具体分为以下两类： 

1、创业人才：以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的形式来我省区域内投资创（领）

办科技型企业，其主导产品符合我省重点支持的产业发展方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工艺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能够填补国内空白或引领相关产业

发展，有较大的国际市场潜力和预期经济效益的创业者或创业团队。创业人才必

须具备以下条件： 

（1）拥有与其所创业领域产品、技术相关的专利、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

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高学历人才； 

（2）年龄一般不超过 45岁，具有在省（海）外成功创业经历的，年龄可适

当放宽； 

（3）已落户我省创（领）办科技型企业，本人为所创(领)办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1 年内），且常驻我省工作。或已由人事部门牵头联系引进，具有来我省

落户创办高科技企业意向的高层次人才。 

在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 1年以上，出站后拟在我省创办高科技企业的

研究人员也可申报。 



2、创新人才：我省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优势特色产业的企业和省级以上各

类创新载体引进的掌握关键技术的技术创新人才（高层次研究开发专家）和管理

创新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专家）。鼓励企业、各类创业创新载体联合高校、科研

院所共同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在国内外著名高校、研究机构相关学科领域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

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50岁。拥有高级职称或国际公认的执业资格，或曾担任过

高层管理、技术职务； 

（2）具有在国内外行业内知名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及相关机构关键岗位

上从事研发或管理工作的经历，并取得了突出业绩； 

（3）在软件及动漫、新型显示、新一代通信与网络、专用芯片、半导体照

明、水环境治理、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生物质利用、生物技术与制药、城市

轨道交通、工业设计、现代物流、服务外包和现代农业等我省重点发展的高科技

领域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 

三、扶持政策 

1、给予每人（团队）100万元的创新创业资金资助。 

  2、直接进入“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计划”，优先推荐进入“省 333高层

次人才培养工程”和“六大人才高峰”培养资助对象。  

  3、优先推荐申报国家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和相关的国家科技计划；优先支持

领衔实施的科技项目申报我省各类科技计划；优先向金融机构、担保公司、风险

投资公司推荐融资项目；优先享受我省各地、各部门制定的引进高层次人才有关

优惠政策和待遇。  

4、按照国家、省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有关政策措施，妥善解决引进高层次人

才工作条件、签证、落户、执业资格、医疗、保险、税收、配偶安置、子女入学、

驾照转换等方面的问题。 

四、申报时间： 

每年上半年，具体以通知为准。  


